
广西瑞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关于“一张网”建设融合式科技

法庭项目（GLZC2025-J1-990520-GXRG）质疑答复函

质疑人：广西尚龙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 8号龙光世纪 1号楼十层 1017 号办公

法定代表人：余荣廷

委托代理人：侯海波 联系电话：13737737090

邮编：530022

我公司于2025年 10月 16日 16 时 05分收到贵方以现场递交方式送达的关于我公司代

理的一张网”建设融合式科技法庭项目（项目编号：GLZC2025-J1-990520-GXRG）的质疑函

原件。我公司对贵方所提出的质疑内容高度重视，已第一时间报送采购人。为了保证本次政

府采购项目的公平、公正，经与采购人共同核查贵方所质疑的事项，现作出答复如下：

（1）质疑事项一：“庭审输出终端”和“庭审席位终端”未按规定纳入政府集中采

购。

答复：“庭审输出终端”和“庭审席位终端”为科技法庭庭审专业领域内的应用终端，

为庭审席位特殊软硬件终端产品，终端既包含软硬件产品也包含集成服务，作为司法行政系

统信息化建设核心组件，须满足庭审系统不可分割性及安全保密性。

因此，该项质疑事实依据不充分，质疑事项不成立。

事实依据：“庭审输出终端”和“庭审席位终端”不属于集中采购目录产品。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条“集中采购是指采购人将列

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或者进行部门集中采购的行为；所称分散

采购，是指采购人将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自行采购或者委托采购

代理机构代理采购的行为。”

（2）质疑事项 2：招标文件第三章《项目采购需求表》表中项号 8的“签字版”中

第 2项参数关于密码模块认证的要求存在严重的排他性与倾向性。

答复：“签字版”是庭审的信息交互终端产品，从产品安全和性能需求均要求具有信息

安全保密的交互能力，须达安全保障检验标准，目前国内市场上有不少于三家品牌的产品可

以满足以上要求，不存在贵公司所称“排他性与倾向性”的情形。

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七条等规定，采购需求应当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

需要。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相关产品技术参数，均由采购人结合实际使用需求而设定。




